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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中国大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下走过了不同的发
展道路，从而使现今的中国形成一国、两制、三法系、四法域的状况，即在中国一国之内并存社会主
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；大陆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，香港的普通法系，澳门、台湾的大陆法系三个法
系；大陆、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四个法域。
这四个法域都受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，其法律都有一些共通之处；但因社会制
度及法律体系等方面的不同，这些法律又存在不少差异，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法律冲突。
在一个国家之内，法制如此复杂，这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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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二、台湾婚约的性质与履行民国旧律及大理院判例以订婚为要件，婚约系订立婚姻之准备。
但即使结婚而未先订婚约，亦不妨有效婚姻。
关于婚约性质，台湾学者有契约说及非契约说两种观点。
主张契约说者，认为婚约或为债法及亲属法上之不要式契约；主张非契约说者，认为订婚为实施过程
。
①台湾地区“民法”亲属编也规定了婚约：“婚约，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。
”其订立年龄比结婚年龄早一年：“男未满17岁，女未满15岁者，不得订定婚约。
”又规定：“满20岁为成年”，如“未成年人订定婚约，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”。
与澳门特区一样，台湾婚约没有强制履行义务：“婚约不得请求强迫履行。
”但澳门未规定解除婚约的条件，台湾“民法”亲属编则加以列举：婚约当事人之一方，有下列情形
之一者，他方得解除婚约：（1）婚约订定后，再与他人订定婚约或结婚者；（2）故违结婚期约者；
（3）生死不明已满一年者；（4）有重大不治之病者；（5）有花柳病或其他恶疾者；（6）婚约订定
后成为残废者；（7）婚约订定后与人通奸者；（8）婚约订定后接受徒刑之宣告者；（9）有其他重大
事由者。
同时规定了解除婚约的权利：依前项规定解除婚约者，如事实上不能向他方为解除之意思表示时，无
须为意思表示，自得为解除时起，不受婚约之拘束。
这里的问题是，既然婚约不得强迫履行，又列举了解除婚约的条件，也就是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，不
得解除婚约，换言之婚约应该履行，其规定存在不尽默契之处。
与澳门特区一样，台湾地区规定解除婚约时，无过错一方可以要求有过错一方赔偿因此带来的经济损
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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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比较研究》是祖国大陆与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法律比较研究丛书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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